
象政办〔2023〕4号

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
“两个保护”工作的通知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机关各相关部门、象山生态环境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一定要保护好漓江、保护好桂林山水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做好2023年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专项监督工作。根据2023年3月27日象山区“两个保护”（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）工作布置会会议精神，请一乡三办及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属地原则及自身职责，主动认领，具体工作任务如下：

一、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对责任区内的漓江排污口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和整改，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以书面形式上报区政府，由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解决。

二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城管局和象山生态环境局要根据自身职责，配合一乡三办做好漓江排污口的排查整改工作。  

三、请各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，制订工作方案，做好台账的收集和整理，届时，区纪委将对各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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